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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责令经营者暂停相关营业的行政强制措施，保障和监督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下简称《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责令经营者暂停相关营业是指价格主管部门在检查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时，发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具有《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可以行使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停止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条　《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违法情节复杂是指违法环节多，涉及的单位多，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违法手段隐蔽等情形。违法情节严重是指多收价款数额较大，违法性质恶劣，屡查屡犯等情形。 
  
　　可能给予较重处罚，是指价格主管部门可能给予经营者为单位的没收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罚款一万元以上；可能给予经营者为个人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罚款一千元以上；以及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收费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第四条　《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的采取其他措施又不足以保证查明的，是指价格主管部门采取《价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二)、(四)项措施而不能保证查明经营者违法事实的。 
  
　　第五条　暂停相关营业，必须严格限制在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营业范围内，无关的营业不得列入暂停范围。 
  
　　第六条　责令经营者暂停相关营业，应当经过价格主管部门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负责人批准，由价格主管部门下达《暂停相关营业通知书》。 
  
　　第七条　责令经营者暂停相关营业的期限，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规定。 
  
　　第八条　经营者消除了《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情形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恢复其相关营业。 
  
　　第九条　当事人对价格主管部门做出的责令其暂停相关营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1 年10 月1 日起 施行。 
